
廠商進駐創新育成空間申請表 

公

司

基

本

資

料 

公 司 名 稱 ****公司 成立日期 **年**月**日 

負 責 人 

(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男、女/**歲/**大學***系 資 本 額 ***萬 

股 東 

( 合 夥 人 ) 
*** 

公 司 

統一編號 
*** 

公司所在地 ** 
最近一年

營 業 額 
***萬 

營 業 項 目 *** 員工人數 **人 

申 請 日 期 二 ○ 二 一 年 六 月 八 日 

類 別 電子資訊  機械自動化  化工  電機工程  文化創意 

檢

附

証

件 

申請時： 

經濟部─公司資料查詢結果 

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mpy/c

mpyInfoListAction.do 

 

營運計畫書 

 

公司產品簡介 DM 

 

前一年度營業所得結算申報書 

 

審查通過後： 

進駐合約書 

 

進駐回饋辦法 

 

進駐廠商培育室使用辦法 

 

中小企業與勤益科技大學教師 

  合作備忘錄 

 

勞保繳費單影本(進駐當月，可後補) 

 

財務報表、401 報表影本(進駐後 2 個

月之資料，可後補) 

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ListAction.do
https://serv.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ListAction.do


 

申 請 者 

（簽章） 

 

 
代 表 人 

（ 簽 章 ） 
 

(附件一) 

  中小企業營運計畫構想綱要 

 

   107 年 6 月 1 日 

§請明述下列各項 

一、 公司名稱 

二、 設立公司緣由及目標 

三、 公司組織與成員職掌、簡歷 

四、 技術／成品／服務簡介（請描述內涵及其應用） 

五、 市場概況 

（主要購買者、產品優勢、競爭產品現況、市場可能分佈及拓展企圖、

預定成長率等） 

六、 待輔導項目及需求 

（行政、技術、資金、管理、行銷等） 

 



 

 

 

(附件二) 

  



中小企業與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合作備忘錄 

 

甲方：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 教授 

 

乙方： *****公司 

 

一、乙方為推廣******諮詢與輔導，於進駐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創新育成

空間期間，將與甲方針對下列勾選部分，進行雙方合作。合作細節另議。

在合作期間，對計畫內容雙方同意負保密之責任，以維彼此權益。 

█技術   □商務（含行銷、財務、投資等）   □管理 

□其他（請註明：                         ） 

二、本計畫內容不得涉及於甲方校內設置手機基地台相關通訊設備，若

查明有設置之實，甲方有權終止合約。 

本備忘錄自  107 年  **  月  1  日生效 

甲方： ***系                   教師簽名：              

乙方： ****公司         代表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 * *   月   1   日 

(附件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廠商進駐合約書 

簽合約書人 

甲方：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乙方：*****公司 

乙方申請進駐甲方創新育成空間並接受各項營運輔導，其申請案業經甲

方審查通過，與乙方簽訂下列營運輔導條款以資遵據： 

一、營運專案名稱： *****諮詢與輔導  

二、營運計畫內容：詳見所附營運計畫書，該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三、進駐時間：107 年** 月 1 日至 110 年 ** 月 31 日，為期三年。

乙方應自進駐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進駐，逾期視為棄權。 

四、甲乙雙方為提高輔導績效，得依據乙方營運計畫書，於乙方進駐一

個月內與他方就各列事項共同商定輔導工作備忘錄及輔導時

程。 

五、甲方同意提供之辦公設施由甲方依標準配備建置之。 

六、乙方得使用甲方公共設施，但應依據甲方公共設施管理規定洽借

之。 

七、甲方應提供創新育成空間門禁安全設施。唯乙方之營業秘密、技術

文獻或成品配方等機密資料，應自行妥善保管，甲方不負個別管

理之責。 

八、乙方於進駐期間所應負擔之各項配合款及費用，應依下列之金額按

時繳交之。 



（一）場地管理費：91 元/平方米，若無使用場地免繳此項費用。 

（二）進駐費總金額共***元/年，包括： 

1. 育成服務費：***元/年。 

2. 場地管理費：***元/年。 

（三）電費：進駐廠商須自行負擔進駐場地使用之電費，依實際 

使用度數繳費。如有免收場地租金期間亦需支付。 

九、乙方於進駐期間，應遵守甲方「創新育成空間輔導、管理及考核辦

法」之各項規定，若有違反下列情事，甲方得依據該辦法終止合

約，乙方不得異議。 

1. 改變營運方向或內容未經甲方同意時。 

2. 觸犯「智慧財產權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時。 

3. 公司因財務問題進行重整清算時。 

4. 影響雙方合作關係之訴訟發生時。 

5. 積欠應繳交費用超過三個月時。 

6. 本計畫內容不得涉及於甲方校內設置手機基地台相關通訊設

備，若查明有設置之實，甲方有權終止合約。 

十、乙方於進駐期間需遵守環保、工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法規。 

十一、乙方若遭甲方終止合約，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搬出

甲方所在地，並將營運場所恢復原狀。 

十二、乙方於進駐期間若營運順利，企業規模成長迅速，得申請與甲方

提前終止合約。甲方並得協助乙方另覓發展空間或薦引至國內相

關產業工業區或科學園區。 

十三、甲乙任何一方認為計畫執行不順利，而有必要提前終止合作時，



得申請終止本合約。 

十四、進駐期間屆滿前三個月，甲方應書面通知乙方最後一季雙方應完

成事項。乙方若無特殊事由，於進駐期屆滿後一個月內應無異議

辦理搬遷。但若乙方評估本計畫仍有未竟之處，得申請展延之。 

十五、乙方自進駐之日起，應依「進駐廠商回饋辦法」所訂之各項條文

回饋甲方。 

十六、甲乙任何一方若有違約情事或雙方發生爭議，應先以協商方式尋

求解決。雙方若需提請法院仲裁，則以台中地方法院為仲裁法院。 

十七、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十八、本合約正本二份，由雙方各持一份以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統一編號：57301337 

代 表 人：陳文淵                              (簽章) 

地    址：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57 號 

電    話：04-23924505 

 

乙    方：***公司 

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簽章) 

地    址：****號 

電    話：**** 

(附件四) 



進駐廠商回饋辦法 

本校創新育成空間進駐廠商  ****公司 （簽章）於下列情況下，應

回饋本校，以為創新育成空間循環培育基金，回饋方式及額度得於進駐

合約中載明。 

一.本校產學營運處或輔導老師協助所申請獲得之政府補助款之 5%〔貸

款不在此限〕。 

二.進駐期間由輔導老師協助所開發之專利產品或專利技術價值，其所有

權之歸屬宜依個案事先商定，廠商可支付該專利或技術之一部份

（最多 50%）以取得使用權。 

三.以上各項之額度或價值，除有明確數字者外，應由產學營運處加以估

算，經各相關人員同意後以為依據。如無法獲得共識，則由產學營

運處鑑請公正單位或人士估算之。 

四.特殊個案需另訂回饋方式者另訂之。 

五.公司或產品因輔導有成而創造出可觀利潤者，得依個人意願自由回饋

本處做為循環培育基金。 

六.上述回饋金得依學校相關辦法規定提撥部份作為輔導老師之研究基

金，其額度由產學營運處審定，但以不超過回饋金之 50%為原則。 

七.以上各回饋項目及額度，必要時得依個案需要修改之，並得以實際數

字預先載明，而不為估算者。 

 

 



(附件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駐廠商培育室使用辦法 

 

本辦法所指之所有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使用人：***公司（簽章） 

 

茲為培育室使用事宜，雙方同意本辦法條款如下：  

 

第一條  培育室標示及使用範圍 

1. 培育室（工具機大樓五樓）全貌標示： 



 

使用人使用之培育室為 工具機大樓  VA5*** 培育室 。 

第二條  使用附屬設備(現場點交，雙方簽名為準) 

□冷氣   台  □文件櫃     組    □電腦桌      個  

□辦公椅     個   □大型置物架     個  □洗手台      個  □key      組 

□白板      個  □創新研發大樓門禁卡      張  □影印卡      張 

其他                                                                     

 

第三條  使用期間 

使用期間自民國 107 年 **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 月 31 日止。 

 



第四條  使用培育室之限制 

本培育室係供文書工作、零件組裝、無毒性、無疾病傳染或無引發火災等影

響公共安全之虞的實驗之使用。 

使用人不得違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未經所有人同意，

使用人不得將培育室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

將使用權轉讓於他人。 

 

第五條  修繕及改裝 

培育室損壞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所有人負責修繕。但因可歸責於使用人

之事由所致之毀損滅失者，應由使用人負回復原狀之責。 

培育室有改裝設施之必要，經所有人同意，使用人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設。 

前項情形使用人返還培育室時，經所有人要求，應得負責回復原狀。其不回

復時，得由所有人回復之，其費用由使用人負擔。 

附屬設備有損壞而有修繕之必要時，由所有人負責修繕。但因可歸責使用人

之事由所致者，由使用人負擔。 

 

第六條  使用人之責任 

使用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培育室及附屬設備，如違反此項義務，致

培育室及附屬設備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條  使用物之返還 



使用期滿或進駐合約終止時，使用人應即將培育室返還及所有人，不應藉詞

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 

使用人未即時遷出返還培育室時，所有人得向使用人請求違約金按照每日每

平方公尺新台幣貳拾元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使用人不得有異議。 

第八條  其他約定 

使用人如於使用期滿或進駐合約終止後不交還培育室，或不依約給付租金，

或違約時不履行違約金，應逕行受強制執行。 

 

第九條  遺留物之處理 

使用人遷出時，如有遺留物品者，任由所有人處理，使用人不得異議。使用

期滿或進駐合約終止後，使用人未返還使用物，如有未搬離之物件，視同廢

棄物處理，清理費用由使用人負擔。 

 

 

第十條  送達及不能送達之處置 

所有人與使用人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進駐合約所載之地址為準，其後如

有變更未經書面告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一次投遞之日期

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第十一條  所有人終止進駐合約 

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有人得終止進駐合約： 



一、違反第四條規定而為使用者。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而為使用者。 

 

第十二條  使用人終止進駐合約 

培育室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其應由所有人負責修繕者，經使用人催告，

三十天內仍未修繕完畢，使用人得終止進駐合約。 

 

第十三條  疑義處理 

本辦法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所有人之解釋。 

 

第十四條  爭議處理 

因本辦法發生之爭議，雙方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由培育室所在地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 

二、由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 

三、除專屬管轄外，以培育室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進駐合約分存 

本進駐合約書壹式貳份，由立契約人各執壹份，以昭信守。 

 

第十六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附件六) 


